
附件 2

报价一览表（标项二）

优惠率：  4 0  %

车型 价       格

（元）

对

应车型

单程 半日租车 一日租车 长途租车

备

注

2小时/20

公里内

4小时/40

公里内

8小时/80

公里内

超时间或

超公里加收

（实际以高者

结算)

8 小时/80

公里内

超时间或

超公里加收

（实际以高者

结算)

基准价 基准价 基准价 基准价 基准价 基准价

1.8（含）排量以下，18（含）

万以下的小汽车（含驾驶服务)
350 550 8005座

70 元/小

时 5      

元/公里

800

70 元/小

时 5      元

/公里

7-9座
3.0（含）排量以下， 3 0

（含）万以下的商务车（含驾

驶服务)

450 650 900

80 元/小

时 6      

元/公里

900

80 元/小

时 6      元

/公里

填表说明：

1.响应方须按上述内容进行合理报价，不得删除和改动上述内容。

2.优惠率是指单程、半日租赁、一日租赁、长途租赁费用的优惠率（如实际价格为 95 元，基准价为 100 元，则优惠率为 5%）。

3.以上报价包括油（电、气）费等所有费用，不包括过路过桥（渡）费、停车费、驾驶员食宿费，过路过桥（渡）费、停车费按

实结算，服务产生的驾驶员食宿由采购人负责。



4.报价一览表里的服务项，如响应供应商不提供该项服务，必须在备注里注明。例如：不提供"60 座以上 75（含）万以下的大客

车(含驾驶服务)"此项服务的，在该项对应的备注栏里注明不提供该项服务。

5.▲响应供应商不得进行影响产品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恶意报价。响应供应商响应优惠率高于 50%的，应当在报价文件中详细阐

述不影响产品质量或者诚信履约的具体原因，响应供应商未提供相应材料的，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。

响应方全称（公章）： 杭 州 严 州 出 行 服 务 有 限 公 司

日 期： 2 025年 1 2 月 1 9日


